


 
国际人道法为个人设定了义务，

并规定，对“严重破坏”《日内瓦公

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书》，以及

其它严重违反战争法律与习惯的行为

（战争罪），应承担个人刑事责任。

国际人道法规定对被怀疑实施这些行

为的人可以实行普遍管辖权。随着国

际刑事法院的成立，个人还将对在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所犯的战争罪承担

责任。 
 
虽然国际人权法条约并未规定个

人的具体义务，但国际人权法对于可

能构成国际罪行的违法行为（如灭绝

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酷刑）也规定

了个人刑事责任。这些罪行也同样受

到普遍管辖。 
 
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特别国际刑

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对违反国

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都有管

辖权。 
 

谁是受保护的对象？ 
 

国际人道法旨在保护那些没有或

不再参加敌对行动的人。《日内瓦公

约》可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它涉

及到以下人员的待遇：陆战中武装部

队伤者、病者（《第一公约》），海

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

（《第二公约》），战俘（《第三公

约》）和平民（《第四公约》）。平

民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妇女、儿

童、难民、无国籍人、新闻记者和其

他类别的个人（《第四公约》和《第

一附加议定书》）。 
 
同样，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的规则（《日内瓦公约》之共同第 3
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涉及没有

或不再参加敌对行动之人员的待遇。 
 
国际人道法还通过有关作战行为

的规则保护平民。例如，任何时候，

冲突各方均应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

并区分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禁止

将平民居民整体或平民个人作为攻击

目标。如果攻击军事目标将造成对平

民或民用物体不相称的损害，则禁止

攻击此类军事目标。 
 

国际人权法，主要适用于平

时，适用于所有人。 
 

在国内层面的实施体系是什么？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

实施首先是国家的义务。 
 
各国有义务在平时和武装冲

突时，都采取一系列旨在确保完

全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法律与实践

措施，其中包括： 
 
• 翻译国际人道法条约； 
• 通过刑事立法，防止并惩

治战争犯罪； 
• 保护红十字和红新月标

志； 
• 适用基本保证和司法保

证； 
• 传播国际人道法； 
• 培训在国际人道法方面合

格的人员，并为武装部队

指定法律顾问。 
 

国际人权法中也包含责成各

国实施国际人权法规则的规定，

无论是要求其立即实施还是渐进

实施。国家必须通过各种立法、

行政、司法和其它必要措施来落

实条约中所规定的权利。这可能

包括制定刑事立法禁止并约束国

际人权法条约中所禁止的行为，

或在国内法院中，对违反具体权

利的行为规定救济措施，并确保

该救济有效。 
 

在国际层面的实施体系是什么？ 
 

关于国际实施，根据《日内

瓦公约》之共同第 1 条的规定，

各国均有在任何情况下．．．．．．尊重公约

并确保公约被尊重的共同责任。

监督机制还包括：保护国机制、

询问程序和《第一议定书》第 90
条所设想的国际实况调查委员

会。《第一议定书》缔约国还承

诺在发生严重违反《第一议定

书》或《日内瓦公约》的情况

下，与联合国进行合作。 
 
根据《日内瓦公约》及其

《附加议定书》以及《国际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的规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该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确保对战争受难者提供保

护和援助，鼓励国家履行国际人道法

义务，并对国际人道法予以推动和发

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倡议权允许

其提供服务或采取任何它认为必要的

行动，以确保国际人道法的忠实适

用。 
 
国际人权法的监督机制既包括依

据《联合国宪章》设立的机构，也包

括依据主要的国际人权法条约建立的

机构。基于《联合国宪章》建立的主

要机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下

属的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在

过去的 20 年里人权委员会已经发展

形成了一套“特殊程序”，即委任按

主题或国别设置的特别报告员和工作

组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人权状况进行监

督和报告。 
 
6 个主要的国际人权条约还规定

建立独立专家委员会，负责监督条约

的实施。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对于人权的全面保护与促进起到了关

键作用。该办事处旨在提高联合国人

权机制的效率，增进联合国系统内人

权方面的实施与合作，建设促进和保

护人权的国内、区域和国际能力，并

传播人权文件与信息。 
 

在区域层面的实施体系是什么？ 
 

在欧洲、美洲和非洲，依据主要

区域性人权条约建立区域性人权法院

与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是国际人权法所

独有的特征，这与国际人道法是不同

的。然而，区域性人权组织正在越来

越多地审查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 
 
根据 1950 年《欧洲公约》的规

定，欧洲人权法院是欧洲人权保护体

系的中心。美洲最主要的区域性监督

机构是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和美洲

国家间人权法院。非洲人权和人民权

利委员会是依据 1981 年《非洲宪

章》设立的监督机构。而设立非洲人

权法院的条约还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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